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修订对比表

原条款 修订或新增条款

第五条 公司设立风控审计部，公司内部可能

影响独立、客观履行审计职责的部门（人员）

不得同时履行内部审计职责。风控审计部在

公司党委、董事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对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第五条 公司设立风控审计部，对公司的业

务活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等

事项进行监督检查。风控审计部应当保持独

立性，配备专职审计人员，不得置于财务部

门的领导之下，或者与财务部门合署办公。

风控审计部在公司党委、董事会领导下

开展工作，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报告工作。风控审计部在对公司业务活

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等情况

进行检查监督过程中，应当接受审计委员会

的监督指导。

第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在监督及评估风控审

计部工作时，应当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

和实施；

（二）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三）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

（四）指导风控审计部的有效运作；

（五）向董事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度、

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六）协调风控审计部与会计师事务所、

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

（七）负责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授权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在监督及评估风控审

计部工作时，应当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

和实施；

（二）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三）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

（四）指导风控审计部的有效运作；

（五）向董事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度、

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六）协调风控审计部与会计师事务所、

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的关系；

（七）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

权的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风控审计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本企业的要求，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地区重大政策

措施情况，以及执行发展规划、重大决策和

年度业务计划情况进行审计；

（二）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

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估；

（三）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经济资

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的经济活

第十五条 风控审计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本企业的要求，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地区重大政策

措施情况，以及执行发展规划、重大决策和

年度业务计划情况进行审计；

（二）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

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估；

（三）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经济资

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的经济活



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

审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告、业绩快报、

自愿披露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等；

（四）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采购项目、

境外机构、境外资产、境外经济活动、经济

管理和效益情况、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情况、

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

（五）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确定

反舞弊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

并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合理关注和检查可能存

在的舞弊行为；

（六）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或者审计委

员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

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

（七）协助公司督促落实审计发现问题

的整改工作；

（八）对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其他有

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

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九）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要求办理的其他事项。

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

审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告、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自愿披露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等；

（四）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分公司、

其他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

的参股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采购项目、

境外机构、境外资产、境外经济活动、经济

管理和效益情况、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情况、

领导人员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

（五）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确定

反舞弊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

并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合理关注和检查可能存

在的舞弊行为，发现公司相关重大问题或线

索的，应当立即向审计委员会直接报告；

（六）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或者审计委

员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

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

（七）协助公司督促落实审计发现问题

的整改工作；

（八）对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其他有

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

公司内部审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九）积极配合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

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进行沟

通，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作；

（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要求办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公司对内部审计发现的典型性、倾

向性、普遍性问题，应当及时分析研究，制

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

措施。

原第十九条调整至第二十七条，此后各条款

序号相应顺延。

第二十二条 风控审计部应当每半年对下列

事项进行一次检查，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审

计委员会。检查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运

作不规范等情形的，审计委员会应当及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提供担保、

关联交易、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

投资、提供财务资助、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等重大事件的实施情况；

（二）公司大额资金往来以及与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资金往来情况。

第二十一条 风控审计部应当每半年对下列

事项进行一次检查，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审

计委员会：

（一）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提供担保、

关联交易、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提供财

务资助、购买或者出售资产、对外投资等重

大事件的实施情况；

（二）公司大额资金往来以及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资金往来情况。

前款规定的检查中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

规、运作不规范等情形的，审计委员会应当



审计委员会应当根据风控审计部提交的

内部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对公司内部控制

有效性出具书面的评估意见，并向董事会报

告。董事会或者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内部控

制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重大风险的，董事会应

当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以披露。

公司应当在公告中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

缺陷或者重大风险、已经或者可能导致的后

果，以及已采取或者拟采取的措施。

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审计委员会应当根据风控审计部提交的

内部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对公司内部控制

有效性出具书面的评估意见，并向董事会报

告。董事会或者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内部控

制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重大风险的，董事会应

当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予以披露。

公司应当在公告中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

缺陷或者重大风险、已经或者可能导致的后

果，以及已采取或者拟采取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风控审计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

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

违规情形、重大风险或者风控审计部门没有

按规定提交检查结果报告的，应当及时向董

事会报告。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后二个交

易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第二十二条 风控审计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

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

违规情形、重大风险或者风控审计部没有按

前款规定提交检查结果报告的，应当及时向

董事会报告。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后及时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第二十四条 公司董事会或者其审计委员会

应当根据风控审计部出具的评价报告及相关

资料，对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出具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报告真实性的

声明；

（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总体情况；

（三）内部控制评价的依据、范围、程

序和方法；

（四）内部控制缺陷及其认定情况；

（五）对上一年度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

情况；

（六）对本年度内部控制缺陷拟采取的

整改措施；

（七）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结论。

第二十三条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组织

实施工作由风控审计部负责。公司根据风控

审计部出具、审计委员会审议后的评价报告

及相关资料，出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董事会对内部控制报告真实性的

声明；

（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总体情况；

（三）内部控制评价的依据、范围、程

序和方法；

（四）内部控制缺陷及其认定情况；

（五）对上一年度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

情况；

（六）对本年度内部控制缺陷拟采取的

整改措施；

（七）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结论。

第二十五条 如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

制有效性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保留结论或

者否定结论的鉴证报告（如有），或者指出公

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应当针对所涉及事项作出

专项说明，专项说明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

第二十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

有效性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保留结论或者

否定结论的鉴证报告（如有），或者指出公司

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

董事会应当针对所涉及事项作出专项说明，

专项说明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



影响程度；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该事项的

意见；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影响程度；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

项的意见以及所依据的材料；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的同

时，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第二十五条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应当经审计

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

议。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在符

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

新增一章，此后各章节序号相应顺延：

第六章 内部审计结果运用

新增一条，此后各条款序号相应顺延：

第二十六条 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发

现问题的整改机制。被审计企业主要负责人

为内部审计整改第一责任人。

原第十九条调整至此条：

第二十七条 公司对内部审计发现的典型性、

倾向性、普遍性问题，应当及时分析研究，

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

制措施。

新增一条，此后各条款序号相应顺延：

第二十八条 风控审计部应当与纪检、组织人

事等内设机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共享、重

要事项共同实施、整改问责共同落实等工作

机制。内部管理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应当归入其本人档案。

新增一条，此后各条款序号相应顺延：

第二十九条 内部审计发现重大违纪违法问

题线索的，公司应当按照管辖权限及时移送

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